
武教〔2014〕1号
关于做好201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市一中、二中，各初级中学：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教基〔2007〕69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3〕123号）及《南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南教综〔2013〕35号）要求，我市201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继续实行体育统一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对象

全市所有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应、往届初中毕业生。

二、考试项目

依据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体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和锻炼项目，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3〕123号）文件“从2014年起，在初中升学体育考试中，将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和游泳（100米，不分泳姿）列为二选一必考项目”的要求，结合我市教学条件等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个考试项目：

　　1.必考类：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

　　2.选择类：立定跳远/一分钟跳绳、实心球/一分钟仰卧起坐中选择不同类别中的两个项目。
三、考试成绩记载及等级设定

1.三个项目的单项考试成绩以实分制（百分制）呈现，总分共计300分，学科总成绩按Ａ、Ｂ、Ｃ、Ｄ四个等级形式记载，三项相加总分255分（含255分）以上为Ａ级，225分（含225分）以上—255分以下为Ｂ级，180分（含180分）以上—225分以下为Ｃ级，180分以下为D级。
2.初中应届毕业生体育学科成绩达到Ａ级的给予5分奖励，B级的给予2分奖励，C级和D级不加分。
3.考试成绩作为初中学生毕业和升学的依据之一。

四、考试时间

1.中考体育考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每个考生必须在半天内完成三个项目的考试。
五、考试办法和评分标准

考试办法参照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网有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操作方法。评分标准统一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规定的初中三年级男、女生评分标准（见附件2），考试必须当场亮分。

六、免考、缓考规定

1.对完全丧失运动能力（含身体残疾）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提交免予体育考试申请表、残疾证、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和有关验证资料的原件、复印件，经学校审核批准，在就读学校校务公开栏公示三天以上（遇周末顺延），接受师生监督，公示无举报后报教育局审核批准。各校将免考学生的基本情况汇总造册（表样附后）， 连同身体残疾或丧失运动能力的学生的免予体育考试申请表、残疾证、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原件、复印件和有关验证资料，于考试前一个月报教育局核准，并在南平教育信息网上公布，方可免考并按Ｂ级确定体育学科成绩等级。学校校长、班主任、任课体育老师应严格把好审批关。凡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并核实，除取消考生成绩（以0分计算）外，还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考生因临时伤、病（含女生例假），不能按时参加体育考试，持学校批准证明，经考场主考批准并报教育局备案，可准予缓考。缓考时间一般安排在该考场考试结束后的两周内进行。考生只允许一次缓考，缓考者的考试时间由教育局统一安排，如仍无法按时参加缓考，则按缺考计。

3.考生在临考前或考试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如手脚骨折等，需提供相关资料，经主考同意并报教育局批准，可予以缓考处理，但已考项目成绩无效，以缓考成绩为准。两周内仍无法参考，经核实，可按免考获得Ｂ级等级，并于考试后15天报南平市教育局备案。

4.对患有特殊疾病考生无法完成某些考试项目，考生本人须向教育局申请，经医院确诊方可免考试项目中相应单项考试，并可获Ｂ级相应分值。

5.凡无故缺考项目，均以0分计算，不得补考。

七、收费办法
根据省教育厅会同省物价局商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八、考务工作

1.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学校要认真落实考试工作责任制。要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管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后勤保障，确保体育考试工作稳妥进行。

2.端正考风，严肃纪律。要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坚决排除不正之风的干扰。考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不允许降低考试标准。增加体育考试工作的透明度，在学生体育考试成绩登记表中设学生本人签字栏，并在考试当场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的同时，由学生本人在有关栏目中签字。凡在升学体育考试中出现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一律按违反招生考试纪律论处。设举报电话：0599-5304060；0599-5310382；0599-5302963。
3. 在1000米、800米跑步项目测试时，必须用电子秒表进行计时，确保考试公正、准确。

4.跳绳项目的测试，采用自动计次（数）和人工计次（数）相结合（以人工计次（数）为主）的办法进行。

5. 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在乡、镇范围内组织考试。

九、考点设置与要求

1.考点大门口应挂上“××年武夷山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考点”的横幅。

2.考场应划好警戒线，实行封闭式考试、挂牌上岗，带队的校领导、老师、学生家长以及与考试无关的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各校应安排若干名责任心强、能认真负责的人员负责做好考场的封闭工作，确保考试全过程不受考生家长及与考试无关人员干扰。
3.设置考点的学校应于考试前二天准备好场地、器材、桌椅、警戒绳等设备。

4.考点应设立医疗点（应配备责任心强且经验丰富的专职医生、应急药品、应急医疗设备）、茶水供应处、自行车停放处和考生集合、休息处。

十、保障措施

1.各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年度常规体检，科学地指导学生进行锻炼，并教育学生在报名时，既不隐瞒病情，也不虚报疾病。在体育考试期间，特别要注意加强安全教育，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要加强考场医疗保护措施，消除一切安全隐患，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2.全市农村地区的体育考试在乡镇范围内组织，教育局组织考试队伍送考下乡，以保证考试质量和标准。

3.严格体育考试的管理，应统一使用电子测试仪器，逐步实现考试手段科学化。各校要根据体育考试的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添置器材，改善场地，保障体育考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4.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教育，使学生对体育考试的有关政策、规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各校要高度重视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加强训练。严肃考风考纪，监察人员全过程参与监督，尤其是要重视核对考试对象，考试成绩以及登分等重要环节的监督工作。

附件：
1、2014年武夷山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完全丧失运动能力免考学生情况汇总表；
2、武夷山市初中毕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
3、201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男（女）生评分标准；
4、关于中考体育考试报名分类通知；
5、体育考试工作人员守则。
武夷山市教育局
2014年1月6日

抄送：南平市教育局中教科、德育科，市有关领导。　

武夷山市教育局                 2014年1月6日印发
附件1：

2014年武夷山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完全丧失运动能力免考学生花名册

学校（盖章）：

	序号
	姓  名
	性别
	考生所在学校
	免考原因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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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                                 学校分管领导：              经办人：
市教育局审批人：                         纪检、监察部门审批人：              复核人：

附件2：

武夷山市初中毕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

申请类别：免  缓（√　　×）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校
	
	班级
	
	学号
	

	家庭住址
	
	家长签字
	

	原
因
	

	班主任签字
	
	体育老师签字
	

	学校审核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申请人填一式二份，一份连同医院诊断书等证明材料放入学生档案，一份报上结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附件3：

初中三年级男生评分标准

	等级
	单项得分
	1000米跑（秒）
	立定跳远（米）
	掷实心球（米）
	一分钟跳绳（次）
	一分钟仰卧

起坐（次）

	优秀
	100
	3’30”
	2.50
	12.4
	180
	57

	
	98
	3’36”
	2.49
	12.1
	175
	55

	
	96
	3’38”
	2.47
	11.5
	168
	54

	
	94
	3’42”
	2.46
	11.0
	160
	52

	
	92
	3’46”
	2.43
	10.3
	150
	49

	
	90
	3’50”
	2.41
	9.6
	140
	47

	良好
	87
	3’54”
	2.38
	9.4
	136
	46

	
	84
	3’58”
	2.35
	9.0
	130
	45

	
	81
	4’02”
	2.31
	8.6
	124
	43

	
	78
	4’06”
	2.26
	8.2
	116
	42

	
	75
	4’10”
	2.21
	7.7
	108
	41

	及格
	72
	4’15”
	2.17
	7.4
	103
	38

	
	69
	4’20”
	2.12
	6.9
	94
	37

	
	66
	4’25”
	2.07
	6.5
	86
	33

	
	63
	4’30”
	2.00
	5.9
	75
	30

	
	60
	4’35”
	1.93
	5.3
	64
	27

	不及格
	50
	4’45”
	1.91
	5.0
	60
	26

	
	40
	4’55”
	1.87
	4.6
	53
	25

	
	30
	5’05”
	1.83
	4.2
	46
	23

	
	20
	5’15”
	1.78
	3.6
	37
	22

	
	10
	5’25”
	1.73
	3.0
	28
	19


初中三年级女生评分标准

	等级
	单项得分
	800米跑（秒）
	立定跳远

（米）
	掷实心球（米）
	一分钟跳绳（次）
	一分钟仰

卧起坐（次）

	优秀
	100
	3’24”
	1.99
	7.8
	172
	50

	
	98
	3’27”
	1.98
	7.7
	167
	49

	
	96
	3’29”
	1.96
	7.6
	160
	48

	
	94
	3’32”
	1.95
	7.5
	153
	47

	
	92
	3’35”
	1.93
	7.4
	143
	46

	
	90
	3’38”
	1.91
	7.2
	133
	44

	良好
	87
	3’42”
	1.89
	7.1
	129
	43

	
	84
	3’46”
	1.85
	7.0
	123
	42

	
	81
	3’50”
	1.82
	6.9
	117
	40

	
	78
	3’54”
	1.77
	6.8
	109
	38

	
	75
	3’58”
	1.73
	6.6
	101
	36

	及格
	72
	4’03”
	1.70
	6.5
	96
	35

	
	69
	4’08”
	1.65
	6.2
	88
	33

	
	66
	4’13”
	1.61
	6.0
	80
	30

	
	63
	4’18”
	1.55
	5.8
	69
	28

	
	60
	4’23”
	1.49
	5.2
	58
	25

	不及格
	50
	4’30”
	1.47
	5.0
	54
	24

	
	40
	4’37”
	1.44
	4.5
	48
	23

	
	30
	4’44”
	1.41
	4.0
	42
	21

	
	20
	4’51”
	1.37
	3.5
	33
	20

	
	10
	5’00”
	1.33
	3.0
	25
	18


附件4：

关于中考体育考试报名分类通知

各中学：

因体育考试项目共三项。其中必考类为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选择类由考生从立定跳远/一分钟跳绳；实心球/一分钟仰卧起坐中选择不同类别中的两个项目。学生进行选择后会出现四种情况，具体报名操作时按以下规定分类：

A: 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 立定跳远、 实心球。

B: 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 立定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

C: 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一分钟跳绳、实心球。

D: 长跑（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
                武夷山市教育局
                2014年1月6日

附件5：

体育考试工作人员守则

一、在考点主考领导下，主持体育考试，维护考场秩序，严格执行考试实施程序，如实记录考试情况，保证考试正常进行。

二、必须在考前三十分钟到达考场，认真检查场地、器材，做好考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不得以任何形式循私舞弊，若监守自盗，除取消体育考试工作资格外，将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三、保持高度的责任心，熟练掌握体育考试业务和有关规定，认真做好考场的监督检查工作。既要维护考场纪律，又要热情关怀考生。发现考生有心脏疾病、残疾等情况，应及时提醒考生注意安全。对不能坚持考试的，应及时说服考生停考，随时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四、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期间不得对任何考生进行有关考试方面的指导，不得出场接待客人。

五、所有项目的原始成绩记录不得涂改，如遇特殊情况，必须经项目考试工作人员、记录组长、记录员共同签名后方可有效。

六、考生的原始成绩记录表经考生签字确认后，由场地联络员直接送交记分组组长，其他人员不得接触。记分组将考试成绩记入“体育考试成绩表”后当场封存。

七、考试期间，佩戴统一标志进入考场。严禁将任何无线通讯工具带入考场。未经同意，不得擅自离开考场或串岗。
八、严格执行《关于做好201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的各项规定。

九、考试工作人员实行回避制度。

武夷山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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